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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投保中投保人身份之司法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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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投保的 实际操作人 不等同于 投保人 保险合同系书面合同 无证据证明保单书面记载的投保人不具有投保意愿的 应当

以书面记载为准

原告 成微 刘芳 廖仲 均化名

被告 史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
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史带公

司
年 月 日 被告史带公司通过保

险网销平台中民网签发 中民百万金领意外保

障 保险单 载明 投保人刘慧 被保险人刘

慧 保险项目包括意外身故 保险金额 万

元 及其他项目 保费 元 保险手册载

明 本保险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法定 保险

条款约定 第四条 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

被保险人同意 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可以变更身

故保险金受益人 但需书面通知保险人 由保

险人在本保险合同上批注 投保人指定或变更

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的 应经被保险人书面同

意 第五条 保险期间内 被保险人因遭受意

外伤害事故导致身故的 保险人按保险金额给

付身故保险金 后被告收到被保险人签名为刘

慧的变更申请表后 向刘慧确认同意变更受益

人为其丈夫李良 史带公司做出相应批改 同

年 月 刘慧死亡 年 月 常州中院

作出刑事判决 查明事实 被告人李良因无

力偿还债务等原因 遂产生寻找结婚对象 制

造保险事故进而实施保险诈骗之念 年

月 被告人李良与被害人刘慧相识 并于同年

月 日登记结婚 月 日 李良购买涉案

意外保险 为制造保险事故 李良指使他人杀

害刘慧 最终 李良被判保险诈骗罪 未

遂 故意杀人罪 三原告作为刘慧的法定继

承人向史带公司索赔身故保险金未果 遂诉至

法院

原告成微 刘芳 廖仲诉称 其系被保险

人刘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涉案保单的指定受

益人李良因故意犯罪丧失受益权 三原告依法

享有保险理赔权益 诉请史带公司支付 万

元身故保险金

被告史带公司辩称 根据刑事判决书查明

的事实 购买涉案保险是李良的意思表示 意

图进行保险诈骗 咨询 购买 支付保费均系

李良实施 李良系本案保单的投保人 投保人

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的 保险人无需支付保

险金 再者 涉案保单系李良为骗保而购买

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属无效合同 保险

人有权拒赔

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如

何认定涉案保单的投保人 第一 保险合同系

书面合同 投保人系合同应当载明的内容 应

当以书面记载为准 本案中 保险单明确记载

投保人为刘慧 又因为本案系网上投保 保险

单内容均基于投保人在网上填写内容而生成

在没有足够反证的情况下 应可推定投保人为

刘慧 第二 投保人系具有投保意愿并提出投

保要求的民事主体 刘慧本人对保单的存在明

确知晓并同意将受益人更改为李良 结合保单

载明的投保人为刘慧 可认定刘慧具有投保意

愿 网络投保中 投保人 不等同于 实际

操作人 第三 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虽然描

述为 李良购买 涉案保险产品 但是并未认

定李良为投保人 李良作为受益人亦可构成保

险诈骗罪的主体 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

亡等的 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本案中 投保

人和被保险人均系刘慧 李良作为受益人故意

造成被保险人刘慧的死亡 故丧失受益权 保

险金应当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 由保险人依照

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的规定履行给付保

险金的义务

综上 法院判决被告史带公司赔偿三原告

保险金 万元 被告史带公司未上诉

案例评析

法院判决

基本案情

本案涉及网销保险如何认定投保人的问

题 案涉保单投保流程均通过互联网完成 网

络载体的虚拟性加大了投保人身份识别的风

险 而投保人的认定关乎保险赔付责任的认

定 本案尤其特殊之处在于 涉案保单同时涉

及保险诈骗罪 此情形下 投保人的认定还直

接影响保险合同本身的效力认定 本案认为

网销保险投保人的认定应当以保单记载为基

础 反面考量投保人的投保意愿 同时厘清

实际操作人 与 投保人 的关系 厘清刑事

判决与民事法律关系认定之间的关系

合同的形式 是指作为合同内容的合意

的外观方法和手段 是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

一致的外在表现形式 我国 合同法 规

定 当事人订立合同 有书面形式 口头形

式和其他形式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

面形式的 应该采取书面形式 现行法律对

合同形式多以不要式为原则 仅规定特定种

类的合同必须具备书面形式或其他形式 保

险合同即属于其中一种 我国 保险法 第

条规定 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 经保险

人同意承保 保险合同成立 保险人应当及

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

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应当载明当事人双

方约定的合同内容 当事人也可以约定采用

其他书面形式载明合同内容 第 条规定

保险合同应当包括投保人 被保险人的姓名

等内容 可见 保险合同系书面要式合同

投保人姓名系合同应当载明的内容 一般应

当以书面记载为准 可由此推定保单记载的

投保人具备投保意愿 若要推翻保单记载内

容 则应当就订立该保险合同并非投保人的

真实意思表示承担举证责任

本案中 保险单明确记载投保人为刘

慧 被告保险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购买涉

案保并非刘慧的意愿 法院依据保单记载认

定投保人为刘慧 符合法律规定 同时 审

理中还进一步查明 涉案保单的受益人由法

定继承人变更为李良 系经过刘慧申请并同

意的 可见刘慧明确知晓该保单的存在 考

虑到该保险正常情况下对其是有利的 刘慧

作为被保险人可从中获益 法院认定投保人

为刘慧既合乎常理 亦体现了司法对处于弱

势的金融消费者的保护

二 网购保险 投保人 不等同于
实际操作人

传统保险合同的订立一般采用 面对

面 订立纸质合同的方式 由投保人书面填

写纸质投保单并署名 以签名的真实性来认

定投保人的身份 确认其投保的真实意思表

示 司法实践中极少出现关于投保人身份的

争议 即使存在争议 也可通过笔迹鉴定加

以认定 互联网环境下的电子保单所确立的

保险关系 其法律构成与传统纸本合同构建

的保险关系并无不同 离不开特定的投保

人 然而 互联网交易活动的无纸化与信息

化 对投保人身份的认定产生影响 网络投

保于 线上 进行 包括选择保险产品 填

写投保人身份信息 提交投保请求 支付保

费 生成电子保单 整个流程均体现为电子

数据 双方当事人用数据电文进行 非面对

面 的 隔空 签约 互联网终端上实施操

作的人难以确认 也就是说 网络投保中可

能存在 投保人 和 实际操作人 两种角

色 由此引发投保人的认定问题

我国 保险法 第 条规定 投保人

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 并按照保险合

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 笔者认为 网

络投保中投保人身份的认定应考量以下三个

条件 具有投保意愿 此系认定投保人

的核心要件 即在投保过程中表达了真实投

保的意思表示 实施投保行为 包括网

上选择保险产品 填写投保人身份信息 提

交投保请求等具体操作 应当强调的是 此

处 实施 并非要求投保人亲历亲为 不能

简单等同于 实际操作人 在实务中 实

际操作之人与表达投保意愿之人为同一个人

的 当然系投保人 两者为不同的人时 投

保人只能是表达投保意思之人 而实际操作

人则应认定为代理人或者协助人 譬如 某

甲希望通过网络购买 保险产品 但是因

其不擅长网络操作 请某乙代为在网上勾选

产品 填写甲的个人信息 提交申请 某

乙作为 实际操作人 显然不因此成为投保

人 真正具有订立 产品保险合同意愿的

投保人应为某甲 缴纳保险费 缴纳保

险费系投保人在保险合同关系中的重要义

务 网络投保中 一般需要投保人先行通过

网上缴纳保费 保险人才出具电子保单 目

前多数销售保险的网络平台 通过程序设

定 要求只能使用所填写的投保人名下的银

行卡进行在线支付 以此作为确认投保人身

份的途径

本案中 被告保险公司主张李良系投保

人的主要理由是 根据网上聊天记录及电话

录音 向客服人员咨询涉案保险产品 线上

填写投保人信息的均是李良而非刘慧 如前

所述 被告该项辩称混淆了 投保人 与

实际操作人 仅以刘慧未实际操作投保而

否认其投保人地位 法院难以支持 另外

被告史带公司在审理中 还提出涉案保单的

保险费系由李良支付 但其并未就此提供证

据 故法院未予采信 笔者认为 即使该笔

保险费确系李良支付 但是李良与刘慧系夫

妻关系存续期间 财产存在混同 且保费

元并非大额支出 夫妻之间代为支付

亦合乎常理 该节事实不足以推翻保单书面

记载的投保人

三 构成保险诈骗罪并不必然导致
保险合同无效

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 涉案保险系李良

为骗保而诱使刘慧购买 嗣后 李良杀害刘

慧并向保险公司索赔巨额保险金 刑事判决

最终认定李良构成保险诈骗罪 保险公司因

此认为 涉案保险合同系以合法形式 订立

保险合同 掩盖非法目的 保险诈骗 符

合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 那么 刑事判决

是否影响投保人的认定 进而影响保险合同

的效力 该问题仍于投保人的身份认定紧密

相连 首先 根据刑法关于保险诈骗罪的规

定 投保人 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

亡 伤残或者疾病 骗取保险金的 构成保

险诈骗罪 可见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而构

成保险诈骗罪的主体并非只有投保人 李良

作为受益人亦可构成保险诈骗罪的主体 该

罪名本身不能反推李良为投保人 其次 虽

然刑事判决查明事实部分表述为 李良购买

涉案保险 但刑事案件与民商事案件事实

查明的焦点不同 后者的审理目的是对保险

责任的承担作出判断 因此关注于保险合同

法律关系本身 对投保人 受益人身份进行

认定 前者则着眼于刑事法律关系的犯罪构

成 主要包括 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骗取

保险金 等 李良无论系投保人或是受益人

均不影响本罪的认定 因此区分其投保人或

是受益人身份并非刑事案件查明要素 仅以

李良购买涉案保险 的表述就认定李良为

投保人 有失妥当 最后 合同法规定的无

效情形之应以合同当事人自身之行为为前

提 也就是说 订立合同的当事人以合法形

式掩盖非法目的的 合同才应认定无效 此

种无效针对的是合同当事人的行为 然而

本案中投保人系刘慧 刘慧作为保险合同的

当事人 其订立该合同时并无恶意 不存在

非法目的 相反 李良并非投保人 不是

合同的订立方 合同不因第三方 合同当事

人以外的人 的恶意而无效

作者单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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